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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事实及证据：2025年09月26日01时25分22秒，车号为黄豫NW8962的6轴重型半挂牵引货

车，行驶在G237K750 + 330（上行线）联村动态检测卡点时，经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检测，显示车

货总重为53.59吨，该车为6轴车，限载49吨，超限4.59吨，超限率9.38%。设置在卡点前方路侧

的F电子情报板及时发布超限信息，提示车辆驾驶人到就近的站点卸载并到池州市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接受处理。池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路绍荣（执法证号

12140017187）、杨宽（执法证号12140017188），通过安徽省联网治超综合管理系统查询并经技

术审核和法制审核，发现该车违法在公路上超限运输的行为，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比对和公安系

统信息查询，确定该车所有人为永城市金马物流有限公司。执法人员告知了当事人及相关人员依

法享有的权利、义务及法律救济途径。 并依据法定程序向当事人送达了《超限运输违法行为处

理告知单》、《违法行为通知书》。本案有治超非现场电子材料等证实。

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载运可分

载物品的超限运输（以下称违法超限运输）车辆，禁止行驶公路的规定，依据《超限运输车辆行

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二）项:车货总质量超过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至第八项

规定的限定标准，但未超过1000千克的，予以警告；超过1000千克的，每超1000千克罚款500

元，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的规定，决定给予罚款贰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安徽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进行罚款缴纳，到

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

（转下页）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印章）

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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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页）

本数。

其他执行方式和期限：/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池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

内依法向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

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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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根，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



立案依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载运可分载物品的超限运输

（以下称违法超限运输）车辆，禁止行驶公路

处罚依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二）项:车货总质量超过本规定第

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至第八项规定的限定标准，但未超过1000千克的，予以警告；超过1000千克的，每

超1000千克罚款500元，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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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办理方式

1.缴款人可打开支付宝扫描左下方二维码或打开微信客户端扫描右下方二维码，进入安徽省

统一公共支付平台小程序，进入「公共支付」页面，点击小程序页面的扫码按钮，扫描处罚决定

书左上方二维码办理缴款；

2.如缴款金额较大，缴款人可访问安徽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页面（pay.ahzwfw.gov.cn），

选择“获取虚拟账号”，输入行政处罚决定书左上方缴款识别码，按流程引导获取虚拟账号后，

通过转账方式完成缴款。

3.除上述方式外，缴款人也可持行政处罚决定书至安徽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的代收银行（工

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徽商银行、邮储银行、农村信用联社、光

大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东莞银行、民生银行、九江银行和华夏银

行）网点，通过现金或刷卡方式，在柜面办理缴款；

其他缴款方式详见：http://pay.ahzwfw.gov.cn/ntis/faq/grjkfaq.html

电子票据下载地址：http://czpj.ahzwfw.gov.cn: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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